
附件5：
[bookmark: _GoBack]医保经办机构审核结算医疗费用后需提供的材料
	　
	提供材料
	要     求

	向市级单位或社保所
	1、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医疗费用结算支付明细表（见表6-10）
	加盖区、县医保经办机构章。

	
	2、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医疗费用审批表（见表6-11）
	

	向定点医疗机构
	1、北京市医疗保险门（急）诊医疗费用结算支付明细表（见表6-12）
2、北京市医疗保险门（急）诊医疗费用拒付（追回、补支）明细表（见表6-13）
	定点医疗机构可从院端直接下载，经办机构不再打印此表，其中拒付项目及原因应详细描述。

	
	1、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结算支付明细表（见表6-14）
2、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拒付（追回、补支）明细表（见表6-15）
	

	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	1、北京市医疗保险门（急）诊医疗费用支付通知单（见表6-16）
2、北京市医疗保险住院类医疗费用支付通知单（见表6-17）
	区、县医保经办机构经办人、负责人签字后加盖医保经办机构章。

	
	1、北京市医疗保险手工报销医疗费用支付通知单（见表6-18）
	


备注：
附件1、2、3、4、5中各项材料，都应符合卫生、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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